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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县财政局相关文件要求，我单位组织人员对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进行了全面综合评价，现将绩效评价情况汇报如下：
一、单位概况：
（一）单位基本情况：
大宁县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主要职责；为民营经济发展，中小微企业发展，给予积极支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
大宁县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为事业参公单位。中心内现设办公室、人教科、计财科、生产科、法规科，5个职能科室，在职人员20人、离休人员1人、退休人员36人，事业编制10人、遗属4人。
截止2021年底，通用设备 0.24万元，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 0.48万元。
（二）2021年部门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
想办法、拓渠道 ，“小升规”企业培育工作有序推进。
2021年全县重点工业企业营运良好，工业产值持续提升。今年大宁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小升规”企业的培育工作。我县现有规模以上企业4家，分别为鸿晋塑胶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宁扬能源有限公司，山西正午日电和山西玉良光电有限公司。上级下达我县“小升规”任务为2家，截至目前，“小升规”企业培育库现有企业3家，昕宗酒业有限公司，鑫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旭臻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昕宗酒业有限公司1至9月份营业收入完成2050万元 ，已符合入规入统条件，正在办理相关手续。鑫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至9月份营业收入累计完成927万元 ，旭臻科技有限公司1至9月份营业收入累计完成280万元。今年在完成昕宗酒业“入规”的基础上，继续监测山西玉良光电的营业收入，确保该公司营业收入保持在2000万元以上，不退库。
（三）年初绩效目标设定和预算配置：
年初我们按照县财政部门关于预算编制的要求和规范制定了年初预算，设定了绩效目标，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项目共一个，资金总量列支264.48万元，覆盖了我单位所有的财政支出。年初预算绩效项目共1个。后期追加5个项目。
2021年预算收入安排264.48万元，其中：财政补助收入264.48万元。按照收支平衡原则，2021年预算支出安排264.4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59.48万元，分别为人员支出244.2万元，日常公用经费支出15.28万元。项目支出5万元。“三公”经费预算控制额度为0万元。
（四）预算执行：
2021年，我单位实际支出329.98元，其中：基本支出293.34万元，分别为人员支出277.74万元，日常公用支出15.65万元。项目支出36.59万元。“三公”经费支出为0元。
二、整体支出绩效实现情况
转职能、稳推进，加快全县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
今年以来，一是遵照服务企业工作原则，积极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协调水、电等生产要素的正常供给，确保企业正常生产和稳定经营。二是贯彻落实优惠扶持政策，用好中央和省、市、县相关扶持政策，宣传好、落实好国家和省、市、县已经出台的各项优惠政策，做好企业申报享受政策过程中的服务工作，确保更多的重点企业能够及时享受到国家和省、市相关优惠政策，2020年首次入规企业山西宇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首次奖励资金92500元已拨付企业。三是宇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鸿晋塑胶科技有限公司申报为市级“专精特新”企业工作已完成,进一步加快服务体系建设步伐。 
（二）履职效果情况:
从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影响指标来看，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全力打造“三无”、“三可”营商环境。
（三）社会满意度:
我单位为企业上门办理、给予积极支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帮扶政策等，切实增强了办事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三、整体支出绩效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绩效管理不够科学，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与产出的数量指标、质量指标缺乏针对性。二是绩效目标设定不够合理。
（二）改进的方向和具体措施。
一是提高对绩效管理的认识充分理解财政绩效评价体系，更加科学合理地确定部门绩效目标和评价目标。二是设立合理的预算绩效目标，根据预设的目标数量、质量指标全面评价预算实施效果。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单位逐步建立绩效评价与部门预算相结合的结果应用机制，采取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制度，强化评价结果在部门预算编制和执行中的应用，促进财政资金的合理分配与有效应用。
我单位部门整体申报情况随同2021年财政预算公开，部门整体自评结果将随同决算一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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